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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大学研究生院

青大研院字[2022] 19号

关千评选 2022 届优秀毕业研究生的通知

校内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青海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办法》，现将评选2022

届优秀毕业研究生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具有我校正式学籍并取得毕业资格的应届毕业研究生。

二、评选比例

各院系推荐优秀毕业研究生控制在毕业总人数的10%以内，

具体推荐名额分配见附件1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（ 一 ）热爱祖国，政治坚定， 尊师爱校， 团结同学， 遵守国

冢法律法规， 在各方面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

（二）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 思想上进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

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等各项活动， 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


（三）学习勤奋， 态度端正，学风良好， 刻苦钻研，成绩优

良，表现突出 。

（四）毕业论文答辩成绩在良好及以上。

（五）能按期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。

（六）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， 可优先评为优秀毕业研究生

1.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；

2. 硕士毕亚考取博士研究生者；

3. 受到地方或学校党政组织表彰或其他奖励者；

4. 积极参加 “

三支一扶
” “

西部计划
”

等到基层就业者 。

（七）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，不得评为优秀毕业研究生

1. 读研期间受到学校通报批评及警告以上处分者；

2. 在新冠疫情防控、 就业、 助学贷款等工作中弄虚作假，不

讲诚信， 造成不良影响者；

3. 因病或其它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学习，休学时间超过3个月

以上者；

4. 无故欠缴学费、 住宿费等相关费用者 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1. 个人申请 。 毕业研究生根据评选条件，向所在院系提出书

面申请 。

2. 院系评审 。 各院系按照评选条件和分祝名额，制定评选工

作具体实施办法， 遵循民主评议和院系审定、 公示的程序进行 。

3. 学校审核 。 研究生院将各院系报送的评选结果审核后在全

校范围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 。

五、 评选要求

各院系研究生管理办公室统一将《青海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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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表》（ 一 式2份）、 《青诲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汇总表》等

纸质版及电子版材料于5月31日前交至研究生院学位办211室，

联系电话： 5362383 。

附件：

1. 青海大学2 022届优秀毕业研究生推荐名额分配表

2. 青浩大
＇

学2 02 2届优秀毕业研究生登记表

3. 青诲大学2 022届优秀毕业研究生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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